
杭州市工业企业重点环保设施运行安全专项整治实施方案

为深刻吸取各类环保设施生产安全事故教训，全面加强工业企业脱

硫脱硝、挥发性有机物回收、污水处理、粉尘治理、RTO焚烧炉等重

点环保设施（以下简称：重点环保设施）的运行安全管理，有效防范事

故发生，结合浙江省安全生产委员会办公室《浙江省工业企业重点环保

设施运行安全专项整治实施方案》（浙安委办〔2023〕14号）的有关

文件要求，制定本实施方案。

一、总体要求

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坚持问题导向、底

线思维、标本兼治、系统推进，按照“三必须”和“谁主管谁负责”原则，

靠前一步，主动作为，全面落实企业安全生产主体责任和安全生产服务

工作要求，防范化解工业企业环保设施突出问题和新风险、有效防范和

遏制工业企业各类环保设施事故的发生，切实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

全。

二、工作目标

全面排查脱硫脱硝、挥发性有机物回收、污水处理、粉尘治理、RTO

焚烧炉５类重点环保设施重大安全风险，强化电镀、纺织印染等行业尾

气收集、废水储存和铝镁等金属加工危废储存等安全风险管控，有效治



理事故隐患，到 2023年底，全市电镀、纺织印染等企业涉及重点环保

设施安全培训 100%、安全风险自辩自控 100%、隐患自查自改 100%、

安全风险分级管控和隐患排查治理双重预防机制建设率 100%，形成“企

业整治主动、中介辅导带动、部门督查推动”的安全生产工作机制，企

业重点环保设施安全管理进一步规范，重大事故隐患全面消除，本质安

全水平明显提升。

三、重点整治事项

重点整治易引发群死群伤事故的废水、废气、固体废物等重点环保

设施安全隐患，突出电镀、纺织印染等企业防范重点环保设施引发中毒

窒息、燃烧爆炸、坍塌等生产安全事故，重点整治企业参考名单、具体

整治标准详见附件 1、附件２。各地可结合实际修改完善整治名单、标

准。各级应急管理部门要将环保设施的运行安全纳入监管范围，落实重

点环保设施安全问题隐患销号，现场安全培训和典型示范推动。工贸企

业涉爆粉尘治理按照《浙江省应急管理厅关于印发浙江省工贸企业粉尘

防爆安全基本要求（试行）的通知》（浙应急基础〔2021〕86号）落

实，不纳入此次整治范围。

各级生态环境部门要依据生态环境法律法规，对建设项目环保设施

设计、施工、验收、投入生产或者使用情况进行监督检查，对企业重点

环保设施未经验收投入生产和使用及投入使用后私自变更应依法报经

审批的环保设施工艺等违法违规行为进行处理。



市应急管理局将聘请社会中介机构对重点电镀、纺织印染企业开展

以环保设施安全为主的专家诊断服务，各地在配合督促市级服务企业落

实隐患整改的基础上，开展类似社会化服务，弥补专业力量不足。

四、工作安排

（一）全面排查阶段（3月 13日至 4月 10日）。各地要结合省工

业企业安全在线筛选的电镀、纺织印染等参考名单，发动镇街对辖区内

涉及５类重点环保设施开展调查摸排，确定重点环保设施运行安全专项

整治企业名单，将具体名单在“工业企业安全在线”“环保设备安全整治-

名单管理”模块里进行仔细校核比对，对遗漏的要及时补录，确保底数

清、情况明。

（二）集中整治阶段（4月 11日至 10月 31日）。各地应急、生态

环境部门要对重点环保设施开展现场专项检查、联合检查，乡镇街道对

辖区内环保设施开展全覆盖检查，建立问题清单，对突出安全问题和重

大隐患的整改如屋顶池、地下池、多层池、药剂存放等问题隐患实施跟

踪督办、闭环管理，推动问题隐患整改到位。对排查整治中发现不属于

本部门职责处置的重大事故隐患，在提醒企业采取必要安全措施基础上，

及时以书面等形式移交相关职能部门处理。各地要将整治相关情况及时

录入“工业企业安全在线”“环保设备安全整治-专项整治检查”模块。



（三）督查总结阶段（11月 1日至 12月 10日）。各地要对重点环

保设施安全整治工作开展全面督查，及时查漏补缺、总结经验、巩固机

制。市安委办将适时组织明查暗访、专项督查，推进整治工作不断取得

实效。

五、工作要求

（一）提高思想认识，压实安全责任。近年来全国发生多次环保设

施较大事故，习近平总书记作出重要指示，要求各级政府部门落实监管

责任、督促企业落实主体责任，强化环保设备设施安全运行管理。各地

要坚决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深刻吸取去年宁波余姚电

镀企业和绍兴柯桥印染企业涉及环保设备较大事故教训，以时时放心不

下的责任感，加强重点环保设施安全生产工作，防范环保设施生产安全

事故的发生。

（二）全面周密部署，狠抓措施落实。各地要结合实际细化落实整

治方案，明确整治对象、整治内容、工作措施及时间表、路线图、责任

人。要吃透整治标准，突出结果导向，清单化部署，落实有效整治措施，

确保工作责任和要求在企业层面执行到位，各类问题隐患闭环整改到位。

要加强宣传培训和典型示范，组织纺织印染企业开展互查互学互评，提

升行业安全生产水平。



（三）强化精准执法，凝聚监管合力。应急管理、生态环境等部门

要不断健全信息共享、会商研判等工作机制，大力推行“执法人员+专家”

方式，加强联合执法，对重大隐患和突出问题实行“零容忍”。对严重违

法违规企业，要依法采取停产整顿、关闭取缔、上限处罚等措施，严厉

惩治违法行为。

（四）全面总结提升，巩固长效机制。各地要及时跟踪工业企业重

点环保设施运行安全专项整治行动推进情况，及时总结经验做法，固化

应用一批长效举措和工作机制。每月 5日前，各地要通过“工业企业安

全在线”“报表报送”模块报告整治推进表（见附件 3），市安委办将每月

汇总并通报各地工作进展情况。

联系人：市应急管理局联系人：叶 盛，电话：85259625

市生态环境局联系人：刘国栋，电话：89582146。


